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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侮辱罪的「公然」是什麼意思？在網路遊戲聊天室、社群媒體等網路空
間裡罵⼈是所謂的「公然」嗎？

⽂:李侑宸（認證法律⼈） ‧ 刑事犯罪  ‧ 2022-11-21

案例

A與B均為柳丁公司「慢速領域」的網路遊戲會員，現實上也是互相認識的好友。某⽇，A以暱稱「騎⼭豬
撞分隔島」與暱稱「哈囉機⾞」的B在遊戲中擔任隊友，但因為兩個⼈在戰術上的配合意⾒不⼀致，所
以：

⼀、A、B兩⼈在遊戲的私⼈聊天室中激烈對罵。

⼆、A更進⼀步在該遊戲中的「⼀般⼤廳」裡，不特定多數玩家都可以閱覽的⾃由討論區中，對B辱罵「⽩
癡、智障、腦殘」。

三、A並在⾃⼰的社群媒體⾴⾯上,發表只有A的朋友可以看到的辱罵B的貼⽂。

以上情況，A會觸犯刑法上的公然侮辱罪嗎？

本⽂

⼀、公然侮辱罪的法律概念

（⼀）刑法第309條是關於公然侮辱罪的規定：公然侮辱⼈者，處拘役或最⾼9,000元的罰⾦。以強暴
的⽅式犯公然侮辱，最⾼將可能處1年有期徒刑、拘役或罰⾦ [1 ]。簡單來說，就是⾏為⼈的侮辱⾏為，
必須是在公然的情況下做的，才能成⽴本罪。

（⼆）公然侮辱罪所要保護的是名譽權 [2 ]，⽽名譽權的意義，是為了維護每個⼈⼈格的主體與完整
性，⽽實現我們的⼈性尊嚴。

名譽所代表的價值，是在社會上向別⼈請求應有的尊重。所以，當我們在網路遊戲或社群媒體上，被別⼈⽤⾔
語隨便亂罵[3]，讓我們的⼈格、⼈性尊嚴被輕視的時候，罵⼈的⼈是否會成⽴公然侮辱罪呢？本罪的構成要件
所謂的「公然」的狀態，⼜應該如何認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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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要件的探討（⾒圖1）

圖1  在網路世界裡罵⼈，符合公然侮辱罪的「公然」嗎？
資料來源：李侑宸 / 繪圖：Yen

（⼀）公然的定義

以往的實務⾒解認為，「公然」是不特定⼈或多數⼈可以看到或聽到的狀態[4]。我國法院對於「公然」的認定
標準頗有變動，也存在有多種的情況，值得我們進⼀步觀察。

1. 「公然」的狀態

是不是只要有⼀個流動、開放性的空間，也就是任何⼈能夠隨時進出的場所[5]，然後⾜以讓不特定⼈或多數⼈
⼀起聽到或看到就算「公然」？或是⼀定要造成不特定⼈或多數⼈有⼀起聽到或看到的結果呢？

依照早期的司法院釋字第145號解釋的⾒解[6]，「公然」兩個字的意義，是只要⾜以讓不特定⼈或多數⼈能⼀
起聽到或看到的狀況就可以了。也就是說，當我們處於⼀個開放式的空間，不管在辱罵的時候旁邊是不是有很
多⼈，只要有⼈可以隨時進出在那個地點，並且不⼩⼼聽到或看到，就算是公然的狀態了。

2. 不特定⼈或多數⼈



不特定⼈，是指隨機出現，可能聽到或看到罵⼈內容的⼈。⼀般來說，在有⼈流動的場所就可以了，畢竟隨時
都會有⼈進⼊這個開放性場所，然後聽到罵⼈的內容。

⽽所謂的多數⼈，也包括特定的多數⼈，如果是特定多數⼈，應該看實際情形是否可以讓多數⼈都⾜以聽到或
看到⽽定[7]。⼤多數時候，現場有三個⼈以上的場合，例如除了⾏為⼈外，還有兩個以上特定⼈，就是法律上
的公然了[8]。

（⼆）網路空間是否符合「公然」要件的司法實務⾒解

1. 肯定⾒解[9]

網路資訊流通極為迅速，利⽤網路⼯具公然侮辱特定對象的⾏為⼈，讓不特定的網路使⽤者都能夠觀看到⾏為
⼈所想要侮辱的對象。依照⼀貫的法院⾒解，只要是不特定⼈或多數⼈能夠⼀起看⾒或聽⾒的狀況，就可以認
定為「公然」。

2. 侮辱的對象必須要特定[10]

不過，即使符合「公然」的要件，仍然要能夠辨識出罵⼈⾔論所指的對象，才能成⽴犯罪。有法院⾒解認為，
依照網路特有的匿名性，任何⼈都能夠保有隱私權，平等、⾃由地利⽤網路資源，發表個⼈之⾔論及意⾒，發
⾔者⼤多不知道彼此的真實⾝分。在這種情境下，公然侮辱的成⽴，⾄少必須達到不特定⼈或多數⼈⼀看就知
道說，謾罵的⼈想要侮辱的對象，在真實世界中是什麼⼈的程度。

三、結論

侮辱需要在「公然」下的狀態為之，如果只是私底下的侮辱⾏為，不成⽴本罪。⽽例如有很多玩家在的遊戲⼤
廳、⾃⼰社群媒體上的公開貼⽂、有很多⼈在的對話群組內、寄給很多⼈的電⼦郵件[11]、⼈來⼈往的街道上
等等，都可以算是公然。

回到本則案例，案例⼀的情況，因為在私⼈聊天室內只有A、B兩個⼈可以看到內容，不符合公然要件；案例
⼆，網路或網路遊戲中的公開⼤廳討論區，是⼀個⼤多數的⼈都能知道玩家A在罵玩家B的場合，也會對玩家B
的名譽權受到侵害；案例三，A則在社群媒體上，發表限⾃⼰好友有權限閱覽的貼⽂辱罵B，因為還是有很多
⼈可以看到，符合公然侮辱罪的特定多數⼈要件。所以在案例⼆、三的情況，A已經成⽴公然侮辱罪了。

註腳
   中華⺠國刑法第309條：「

I 公然侮辱⼈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
II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五千元以下罰⾦。」

[1]

   名譽權的解釋，可參考臺灣⾼等法院109年度上易字第444號刑事判決：「有無某種名譽，應該聯結『事[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309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M,109%252c%25e4%25b8%258a%25e6%2598%2593%252c444%252c20200611%252c1


實』始得存在⽽加以判斷，如果我們認為名譽是⼀種外部社會的評價，那麼法律所保障的名譽法益，就應
該是『不被他⼈以虛偽⾔論毀損的社會評價』，也就是說，⼀個⼈有維護良好聲譽不受不實事實抹⿊的權
利。當『名譽』構築在事實之上，那麼陳述真實之事的⾔論，就不該是侵害名譽，法律沒有理由處罰說實
話的⼈，若說「真實⾔論」會毀損名譽，應該只能解釋成上述所謂的『名譽感情』（內部名譽），⽽這種
名譽感情，正如上述學者所⾔，充其量只是『個⼈擁有較佳聲譽的主觀願望』，並無理由當然成為法律上
可以主張的『權利』（也就是刑法保護的法益）。換⾔之，法律不應該保障虛偽的名譽，欺世盜名，禁不
起真實揭露的社會評價，絕⾮值得法律保護的名譽。」

   侮辱，是指以使⼈難堪為⽬的，不說出具體的事實，⽽以粗俗的⾔語、舉動、⽂字、圖畫等，對他⼈予以
汙衊、辱罵，達於對個⼈在社會上所保持的⼈格及地位達貶損其評價的程度。參照許澤天（2020），《
刑法分則（下）⼈格法益篇》，⾴260。

[3]

   司法院院字第2033號解釋參照。[4]

   關於公然的「得以共⾒共聞狀態」的說明，盧映潔（2018），《刑法分則新論》，13版，⾴607。[5]

   司法院釋字第145號解釋理由書：「本院院字第⼆０三三號解釋，認為所謂『刑法分則中公然⼆字之意義
，祇以不特定⼈或多數⼈得以共⾒共聞之狀況為已⾜』，⾃不以實際上果已共⾒共聞為必要，但必在事實
上有與不特定⼈或多數⼈得以共⾒或共聞之狀況⽅⾜認為達於公然之程度。所謂多數⼈係包括特定之多數
⼈在內，此觀於該號解釋及當時聲請解釋之原呈甚明。⾄特定多數⼈之計算，以各罪成⽴之要件不同，罪
質亦異，⾃應視其⽴法意旨及實際情形已否達於公然之程度⽽⾔。」

[6]

   就保護名譽法益侵害⽽⾔，實際上跟是否有他⼈⾒聞無關，但法條已經訂有公然此⼀要素，就應該遵照法
條⽂義評價⾏為⼈⾏為。

[7]

   例如臺灣⾼等法院100年度上易字第2653號刑事判決：「當時輔導室除了告訴⼈及被告外，尚有證⼈◯
◯◯主任及⼆位⽼師及⼩孩，⼈數已有三⼈以上，亦符合本罪之「公然」要件。」

[8]

   臺灣新北地⽅法院92年度易字第236號刑事判決：「被告在前開網站留⾔版上以粗鄙詞句，公然侮辱告
訴⼈，使告訴⼈之⼈格遭受貶抑，並減損告訴⼈之聲譽，⼜網路資訊流通極為迅速，被告利⽤此等網路⼯
具公然侮辱告訴⼈，使不特定之⼤多數⼈得以觀看上開有辱告訴⼈之網⾴，被告之⼿段惡劣且對於告訴⼈
產⽣之危害不輕。」；
臺灣⾼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2397號刑事判決亦有同旨：「本案被告係在『TWITCH』網路平台，以
電腦設備連結網路進⾏直播，使不特定多數⼈得共⾒共聞，⽽以前開⾔詞指摘告訴⼈，主觀上⾃有辱罵、
貶損告訴⼈社會評價之意，以及供不特定⼈或多數⼈觀覽⽽散布於眾之意圖，均可認定。」

[9]

   臺灣⾼等法院109年度上易字第421號刑事判決：「另基於網路特有之匿名性，任何⼈得保有隱私權，平
等、⾃由地利⽤網路資源，發表個⼈之⾔論及意⾒，發⾔者多互不知彼此之真實⾝分，在此種情境下公然
侮辱或誹謗罪保護之對象，應須使他⼈在⽇常⽣活中⾜以特定限縮⾄某範圍之程度，此種⾜以分辨或限縮
範圍之程度，固不侷限於揭露真實姓名與⾝分，惟⾄少必須達到不特定之多數⼈，⼀望即知⾏為⼈欲侮辱
或誹謗之特定⼈在真實世界中為何⼈之程度。若網路世界之其他參與者既無法分辨、得知或推敲該對象究
竟為何⼈，該對象即與⼀般⼤眾無從區隔，即無所謂遭侮辱或名譽受損可⾔。」參照。

[10]

   例如臺灣⾼等法院⾼雄分院108年度上易字第560號刑事判決，⾏為⼈寄發電⼦郵件給20多⼈，辱罵他⼈
，成⽴公然侮辱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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